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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gig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陽 光 能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7）  

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已成立一個董事會旗下之委員會，稱為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本提名委員會之職權範圍由董事會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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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員可親身、透過電話或經由其他電子通訊方式（須為所有出席人士可使用者）出席會

議。 

3.5 提名委員會之決議須獲大多數之票數通過。  

3.6 已獲全體成員簽署之決議將視為有效，猶如其已於提名委員會舉行之會議上獲通過。  

3.7 提名委員會會議之完整會議記錄須由秘書保存，並可供任何成員及／或任何董事透過發出

合理通知並給予合理時間之情況下查閱。提名委員會會議之會議記錄之草擬本及最終本須

於會議結束後合理時間內寄交所有成員作評論及記錄用途。一經同意後，秘書須將提名委

員會之會議記錄及報告向董事會全體會員傳閱。  

4. 出席會議  

4.1 除成員外，其他董事會成員有權出席任何提名委員會之會議。  

4.2 只有成員方擁有投票權。  

5. 股東週年大會  

5.1 主席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並準備就任何股東對提名委員會事務之提問作出回

應。倘主席未能出席，則一名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如其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

任之代表）須出席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該人士須準備就任何股東對提名委員會事務之

提問作出回應。  

6. 職務及責任  

提名委員會之職務及責任如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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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報責任  

7.1 每次會議後，提名委員會要向董事會匯報其決定或建議，除非提名委員會受法律或監管限

制所限而不能作此匯報（例如因監管規定而限定披露）。  

8. 權力  

8.1 提名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於有需要時向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任何僱員索取其所需之資

料、要求任何該等僱員準備及提供資料，並解答由提名委員會提出之問題。  

8.2 


